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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华源、*ST华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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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名称 住所/通讯地址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A303室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名称 住所/通讯地址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

签署日期：2022年7月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华电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华电能源股东大会批准、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华电

煤业已承诺在本次收购中所获得的华电能源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收购将触发

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

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 本次收购尚需华电能源股东大会豁免华电煤业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要约收购义务

后方可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华电能源 指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华电煤业、交易对方 指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集团 指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锦兴能源 指 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 指 华电煤业持有的锦兴能源51.00%的股权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所持锦兴能源51%股份

本次收购 指 华电煤业通过所持资产认购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新增发行的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2022年5月6日签署的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山

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2022年7月26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2022年7月26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22年2月28日

最近三年 指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A303室

法定代表人 王旺旺

注册资本 365,714.2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3614K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工程勘察；国内水路运输；港口理货；煤炭批发经营；煤炭的加工、储存；电力生产；货物装卸服务；

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机械电子设备租赁；房屋出租及物业管理；电力工程建设与监理；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技术

开发、转让、培训、服务；煤炭高效燃烧技术与装置、电子信息技术开发、研究和服务；煤炭开采（限外阜分支机构经营）。 （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国内水路运输、工程勘察、港口理货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05年9月8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A303室

联系电话 010-51969716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 温枢刚

注册资本 3,7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107XN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

与监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制造与检修；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煤炭、页岩气

开发、投资、经营和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7年12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

联系电话 010-83566666

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集团直接持有华电煤业76.36%股权，并通过下属其他企业间接控制华电

煤业23.64%的股权，为华电煤业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华电集团90%股权，为华电煤业的实际控制

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煤业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注：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所持华

电集团10%的股权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二）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务院国资委持有华电集团90%股权，为华电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华电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注：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所持华

电集团10%的股权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一）收购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煤业控制的主要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和间接持有权

益的百分比

经营范围

1

华电煤业集团运销有

限公司

8,000.00 100%

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节能燃烧技术研发

应用；物流配送信息平台开发；上述项目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货物装卸服

务；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

北京华电力拓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000.00 100%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安装机电设备；生产

矿用机器人、变频节能设备、新型机电自动化设备、设备的控制系统、新材料

矿用设备（仅限在外阜从事生产制造经营活动 )；代理进出口；矿井地质、物

探、勘探、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推广、技术服

务；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及配件、橡胶制品、电子产品、润滑油、消

防器材、塑料制品；维修、租赁矿用设备；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会议服务；

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技术进出口除外）；计算机系统服

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组装矿用机电设备、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通信设

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组装自动化设备系统集成；组装通信设备

系统集成；电力供应。（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力

供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

华电榆林煤炭工程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100%

矿山工程、工民建筑工程、矿山机电设备安撤工程、管道安装工程、钢结构工

程、防腐保温工程、消防工程施工；厂矿生产系统运行；支护材料加工、检测及

销售；机电设备检修、加工及销售；水处理剂的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厂矿设备清洗服务；后勤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运输车辆检修服务；

铁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北京华电煤业物资有

限公司

1,000.00 100%

销售（含网上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

防器材、润滑油、橡胶制品、针纺织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日用品、文化用

品、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技术推广服务；代理

进出口；专业承包；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51%

煤炭、电力、热力、粉煤灰生产、销售，煤炭购销，焦炭、焦粉销售，热灰综合利

用，热力、电力设备安装调试、检测，供热经营，经销机电产品，废旧物资回收、

销售，汽车运输，信息服务，市场开发，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租赁，住宿，

培训，会务服务，职业技能鉴定。

6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

限责任公司

139,543.48 79.41%

一般项目：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热力生产

和供应；铁路运输辅助活动；石灰和石膏制造；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

用；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非食用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发电、输电、供电业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公

共铁路运输；诊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

神木县隆德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95,836.73 51%

煤炭开采、销售；矿山机电设备、劳保用品、电线电缆、风动设备的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甘肃万胜矿业有限公

司

40,000.00 60%

煤炭投资、开采、加工和销售 (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须经审批的凭许可证经

营)。

9

新疆昌吉英格玛煤电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090.95 88%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煤业、电业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新疆哈密英格玛煤电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72%

许可项目：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燃气经营；道路货物

运输（网络货运）；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选矿；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矿物洗选加工；热力

生产和供应；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发电技术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铁路运输辅助

活动；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基础地质勘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业

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会议及展览服

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环境保护监测；水污染治理；安全咨询服务；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五金

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

鄂尔多斯市东方煤电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000.00 51%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生产、购销、储运、洗选，粉煤灰生产、加工，煤矿基本建

设，经销机电产品，废旧物资回收、销售，汽车运输，信息服务和市场开发、技

术开发、转让、咨询及服务租赁。

12

福建华电储运有限公

司

56,276.00 66%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煤炭及其产品、矿石、建材、石油产

品（不包括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干散件杂货的仓储、批发、零售、运输（不

含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河北华电曹妃甸储运

有限公司

132,847.00 60%

港口工程项目建设；煤炭批发、零售；铁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远洋货物

运输、沿海货物运输、沿河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

卸及仓储服务；自来水供应；电力销售；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为船舶提供码

头设施、岸电、物料、生活品，船舶污染物（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垃

圾）接收；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 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 40,000.00 51%

货物运输代理，船舶租赁，船员劳务服务；货物运输（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

普通货船运输），国内沿海普通货船海务管理、机务管理、船舶检修保养等；国

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5

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

司

143,753.00 51%

煤炭开采（只限分公司）、洗选加工、煤炭销售：煤炭、化工、电力、新能源项目

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工矿物资、设备采购；物流

运输；铁路、公路运营；系统培训；住宿及餐饮服务；货物的装卸搬运、仓储；铁

路客货运输业务服务及场站服务；货运代理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在许可有效期限

内经营）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煤业的控股股东为华电集团，华电集团控制的主要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和间接持有权益的

百分比

经营范围

1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986,985.82 46.81%

建设、经营管理发电厂和其他与发电相关的产业,电力业务相关的技

术服务、信息咨询,电力、热力产品购销及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

配电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6,667.52 44.80%

建设、经营、维修电厂；生产销售电力、热力，电力行业的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电力仪器、仪表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煤炭销售；粉煤灰、石

膏、硫酸铵、石灰石及其制品的加工与销售；新型建筑材料的生产、加

工与销售；自有房产、土地及设备租赁；开发、生产、销售保温管道；大

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施工

总承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装卸；风力、生物质能、光伏发电项目的

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风力、生物质能、光伏发电的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 （涉及专项管理规定及许可经营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

营）

3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30,539.87 28.29%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 （投资、开发、经营水、火电站及其他电力工程；电力、热

力产品购销及服务；配电网投资及经营；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咨询服

务；水电工程项目管理及工程技术咨询；从事为电力行业服务的机电

设备及原材料经营；水工机械的安装、维护。 ）

4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69,526.52 54.55%

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设备、设施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配用电自

动化设备及系统、继电保护系统、控制系统、电力自动化系统、监测系

统、管理信息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轨道交通自动化系统、船舶自动

化系统及其他工业自动化系统、节能减排系统、储能系统、新能源及

新技术的利用与开发系统、大坝及岩土工程系统、水电水资源自动化

和信息化系统、视频监控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计算机信息集成系统

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高低压电器及传

动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智能仪器仪表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

楼宇自动化系统、通信系统、乘客信息系统、隧道及城市管廊监控系

统、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交通指挥调度系统、轨道交通工程、市政管廊

工程、电力（新能源发电）建设工程、环境保护及水处理工程、工矿企

业建设工程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支持、咨询服务、项目管理、

工程总承包；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

用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 ；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职业技能培训；能

源工程总承包、设备集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147,270.68 38.50%

火力发电，供暖、供热，粉煤灰、金属材料销售，小型电厂机、炉、电检

修，循环水综合利用，技术服务，水力发电，风力发电，风力发电设备

安装及技术服务，煤炭批发，石膏批发、零售，道路货物运输，污水处

理及再生利用，城市污泥处理及利用，电力成套设备及配件、机械电

子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石灰石、五金交电、汽车、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辅设备、办公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劳保用品、文

化用品、日用品百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济信息咨询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售电业务，增量配电网投资、建设、运营，

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用能技术咨询服务；光电一体化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备维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365,714.29 100.00%

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工程勘察；国内水路运输；港口理货；煤炭

批发经营；煤炭的加工、储存；电力生产；货物装卸服务；实业投资；资

产受托管理；机械电子设备租赁；房屋出租及物业管理；电力工程建

设与监理；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转让、培训、服务；

煤炭高效燃烧技术与装置、电子信息技术开发、研究和服务；煤炭开

采（限外阜分支机构经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国内水路运输、工程勘察、港口

理货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7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388,000.00 51.00%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乌江流域能源梯级的开发与建设；电力、热力、煤炭、新

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电能、热能的生产和销售；煤炭

的销售；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能源设备的安装检修；能源技术

咨询、服务；能源物资（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设备、房屋租赁；餐

饮、住宿。 ）

8

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1,171,132.87 100.00%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建设工程

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

试验；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环

保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下同。

（二）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集团控制的主要子公司情况参见本报告书摘要本节之“三、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之“（一）收购人” 中相关内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所控制的核

心企业详见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名录

(http://www.sasac.gov.cn/n4422011/n14158800/n14158998/c14159097/content.html)。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

华电煤业是中国华电所属煤炭企业投资和管理平台，华电煤业坚持“煤为核心、产业协同” 的原则，按照

煤为核心、物流通畅、运销高效的产、运、销一体化发展思路，积极有序推进煤炭及相关产业开发。 华电煤业已

跻身5,000万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行列，并形成了以煤炭为核心，集煤、电、路、港、航为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

在中国煤炭企业50强中产量排名第27位。

华电煤业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6,724,502.07 5,720,397.19 5,692,302.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万元） 2,164,389.38 1,435,163.24 1,227,723.09

资产负债率（%） 48.57 58.88 64.22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977,652.50 2,088,659.56 2,026,381.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791,762.94 217,015.45 186,207.43

净资产收益率（%） 36.58 15.12 15.17

注：资产负债率=当期末总负债/当期末总资产*100%；

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100%；

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一致行动人

华电集团为五大全国性发电企业集团之一，电力资产分布在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截至2021年

末，华电集团可控装机容量达到17,872万千瓦，其中火电机组装机容量12,049万千瓦，占比67.42%；水电机组

装机容量2,879万千瓦，占比16.11%；风电及其他机组装机容量2,944万千瓦，占比16.47%；非化石能源装机约

占比32.58%。

华电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94,805,300.20 86,104,255.29 82,221,964.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万元） 11,376,452.63 10,670,817.97 8,018,083.77

资产负债率（%） 69.96 69.32 72.77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27,643,099.80 23,763,660.34 23,356,339.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41,485.56 403,518.62 214,467.04

净资产收益率（%） 2.12 3.78 2.67

注：资产负债率=当期末总负债/当期末总资产*100%；

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100%；

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煤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1 杜将武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2 王 瑞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3 王锡南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4 程 刚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5 李鹏云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6 杨 晶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7 彭国泉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8 祝宜江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9 刘书德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0 张建春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1 姚立坤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2 华忠富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3 赵 鹏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4 陈德杰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5 董海秀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6 范文亮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煤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1 温枢刚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2 叶向东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3 祖斌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4 王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5 于万源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6 张雅林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7 陈元先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8 章更生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9 白学桂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10 邵国勇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1 王绪祥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2 张雯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3 吴敬凯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4 李旭红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15 苟伟 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有权益达到或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华电煤业未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有权益达到或超过5%，华电集

团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 上市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1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华电国际 600027.SH、1071.HK 46.81%

2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金山股份 600396.SH 38.50%

3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黔源电力 002039.SZ 28.29%

4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国电南自 600268.SH 54.55%

注：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八、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煤业在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权益超

过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1

中国华电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 9.02% 554,111.74

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

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

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

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

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

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电集团在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权益超

过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1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北京市 100% 554,111.74

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

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

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

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

融资租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北京市 100% 739,511.86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

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3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省 41.81% 100,000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以上项目及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

4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市 7.60% 217,800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持股比例为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之和。

第二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一）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结构

当前煤炭市场宏观表现较好，标的公司锦兴能源具备较为突出的盈利能力，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将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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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7月26日，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煤业”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山西锦兴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兴能源” ）5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锦兴能源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包括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 ）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

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6.80亿元，不超过本次

交易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25%，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

其中，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参与认购不超过22.12亿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交易税

费以及中介机构费用、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流动资金以及偿还债务等。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或是否

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华电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4.80%的股权，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

务院国资委。

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形下，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华电煤业，间接控股股东为华电

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如下：

项目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华电集团控股小计 881,126,465 44.80% 5,609,117,839 83.78%

其中：华电集团 881,126,465 44.80% 881,126,465 13.16%

华电煤业 - - 4,727,991,374 70.62%

其他股东 1,085,548,688 55.20% 1,085,548,688 16.22%

合计 1,966,675,153 100.00% 6,694,666,527 100.00%

本次交易前，除华电集团外，上市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变更为华电煤业，除华电煤业外，上市公司不会新增其他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股东。

四、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华电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摘要》。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交易能否获得前述批准或核准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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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十届二十

三次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7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9人，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审议了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煤业” ）持有的山西锦

兴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锦兴能源” ）5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有关事宜。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后，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此议案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此议案整体方案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已回避表决。

会议逐项表决了以下子议案，均获得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

已回避表决。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拟购买资产

华电煤业持有的锦兴能源5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73314万元）。

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华电煤业。

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5.�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1）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华电能

源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

易均价90%的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为2.27元/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依据相应发行价调整公式对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

调整。

（2）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表现变化等市场因素、行业因素造成公司股价波动，本次交易方案中拟引入发行

价格调整机制。

6.�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的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6230号《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51%股权所涉及的山西锦兴能源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以2022年2月28日为基准日， 锦兴能源100%股权评估值为2,

104,419.69万元，锦兴能源5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073,254.0419万元，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以

上述评估结果为基础，交易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073,254.0419万元。

7.�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发行股份总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

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取得新增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

上市公司的捐赠，直接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根据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以发行价格2.27元/股计算，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4,727,991,374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8.�股份限售期

华电煤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

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华电煤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

延长6个月。

股份锁定期限内，华电煤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若华电煤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华电煤业同

意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9.�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拟购买资产在本次交易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共同认可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审计机构在交割日后的6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并由该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确认，上述审计的

基准日为交割日当月月末。 过渡期间，增加的标的资产股东权益由上市公司按其在交割日后所持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享有；减少的标的资产股东权益由交易对方按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

例进行承担，交易对方应在上述审计完成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到位。

锦兴能源股东会决议2021年可分配利润中由华电煤业专享的1,917,600,000元在本次交易后由上市公

司享有，该次利润分配不影响标的资产的过渡期间损益。

10.�业绩补偿与承诺

1）利润补偿期及承诺数额

（1）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期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指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3年（含实施完

毕当年），即2022年、2023年、2024年；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实施完

毕，则利润补偿期将作相应顺延。

（2） 交易对方就锦兴能源未来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矿业权口径净

利润（以下简称为“净利润” ）承诺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累计

锦兴能源 248,248.68 196,618.56 193,516.13 638,383.37

（3）在利润补偿期届满后，若锦兴能源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将对上市公司予

以一次性补偿，优先以股份支付方式予以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2）标的资产净利润的确定

（1）上市公司应在利润补偿期届满后，聘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会计师事务对锦兴能源业绩补偿期内实

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2） 锦兴能源所对应的于利润补偿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数应根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

专项审核意见结果为依据确定。

3）利润补偿方式及计算公式

交易对方应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和现金向上市公司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补偿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补偿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

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对价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每股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

（1+送股或转增比例）。

4）标的资产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1）在利润补偿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中介机构以矿业权口径对标的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对价〉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

总数，则交易对方需另行补偿股份。

（2）交易对方应以股份另行补偿，计算公式为：

另需补偿股份=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5）利润补偿的对价上限

交易对方承担的补偿责任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为限。

6）利润补偿的实施

（1）股份补偿的实施

如果交易对方因锦兴能源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或因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标的资

产累积已补偿金额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核意见或期末减值

测试的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并注销

的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就交易对方补偿的

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

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交易对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 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交易

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

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当

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 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

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交易

对方之外的其他股东，除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自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交易对方承诺放弃该等

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2）现金补偿的实施

交易对方应补偿的现金，应在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核意见或期末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的20

个工作日内，由交易对方直接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如有），由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完成日后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或承担。

12.�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数量

公司拟向包括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 ）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6.80亿元，不超过本次交易

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25%，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其中华

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参与认购不超过22.12亿元。 发行数量及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

格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的方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询价方式予以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等规定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3.�锁定期安排

公司本次拟向包括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

式募集配套资金，除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外，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

得转让；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认购的股份18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中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

司及认购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交易税费以及中介机构费用、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流动

资金以及偿还债务等。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或是否

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如上市公司未能成功实施募集配套资金或实际募集资金

金额小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需求量，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资金缺口。

5.�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6.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包括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

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其中，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参与认购不超过22.12亿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须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

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

其管理的2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具体发行

对象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华电能源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合理确定。

7滚存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如有）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新老股

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或承担。

（三）决议的有效期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

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表决。

三、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对方华电煤业与本公司同属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华电煤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议案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经测算，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36个月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故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综上，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此议案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经审慎核查，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此议案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作

出以下审慎判断：

（一）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

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避免同

业竞争、增强独立性，不会新增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所购买的资产，应当为权属清晰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

属转移手续

4.�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此议案获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董凤亮、熊卓远、程刚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 � �证券简称：*ST华源*ST华电B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声明

一、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暂

停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

司” ）申请锁定；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

接向上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

会未向上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上交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将锁定股份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二、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

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交易对方将不转让届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

公司董事会代交易对方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 如交易对方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交

易对方同意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在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交易对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

息并申请锁定； 如上市公司董事会未能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交易对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交

易对方同意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交易对方承

诺自愿锁定股份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交易对方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对由此而引发的相关各方的全部损失将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三、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

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金杜律师、大信会计师、中企华评估、天职会计师及经办人员已出具

承诺函：

本公司/本所及本公司/本所经办人员同意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引用本公司/本所出具

的文件，且所引用的内容已经本公司/本所及本公司/本所经办人员审阅，确认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引用前述内

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本所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本所未能勤勉尽责的，

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上市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

读本报告书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华电煤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锦兴能源5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锦兴能源将成为上市

公司控股子公司。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以2022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锦兴能源5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1,073,254.0419万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价，具体支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万元） 股份数量（股）

锦兴能源51.00%股权 1,073,254.0419 4,727,991,374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包括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6.80亿元，不超过本次交易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25%，且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其中，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参与认购不超过22.12亿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交易税费以及中介机构费用、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流动资金以

及偿还债务等。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

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二、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标的资产财务数据及评估作价情况，与上市公司2021年相关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 归母净资产及交易金额孰高值 营业收入

标的公司 1,191,999.56 1,073,254.04 911,783.26

上市公司 2,263,372.82 -210,854.57 980,177.50

财务指标占比 52.66% 509.00% 93.02%

是否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是 是 是

注：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截至2022年2月末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2021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资产净额

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 指标计算为负值的，采用绝对值。

本次交易达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需要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华电煤业与上市公司同属于华电集团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在召集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上市公司后续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

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3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预计将由华电集团变为华

电煤业，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的评估作价情况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确定。本次交易中，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锦兴能源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2月28日的全部

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最终采用了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100%股权

账面价值

100%股权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收购

比例

标的资产

评估值

A B C=B-A D=C/A E F=E*B

锦兴能源 773,377.43 2,104,419.69 1,331,042.26 172.11% 51.00% 1,073,254.04

根据评估情况，并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锦兴能源5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1,073,254.0419万元。

评估基准日后，锦兴能源进行2021年度利润分配，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有利润分配权，锦兴能源未分配利润

中归属于华电煤业及其受让方的191,760万元作为专享未分配利润予以留存。 该事项不会对评估基准日后标的资

产价值产生影响，无需调整本次交易作价，具体参见“第六节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四、董事会对标的资产

评估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七）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披露日，交易标的发生的重要变化事项及

对交易作价的影响” 。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况

（一）拟购买资产

华电煤业持有的锦兴能源5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73,314万元）。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华电煤业。

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五）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1、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华电能源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90%的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为2.27元/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

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了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表现变化等市场因素、行业因素造成公司股价波动，本次交易方案中拟引入发行价

格调整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4）调价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公司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对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① 向下调整

可调价期间内，在任一交易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触发向下调整：a）上证综指（000001.SH）或万得电

力行业指数（882528.WI）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停牌前一个

交易日的收盘点数跌幅超过20%；b） 上市公司股票每日的交易均价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

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停牌前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跌幅超过20%。

② 向上调整

可调价期间内，在任一交易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触发向上调整：a）上证综指（000001.SH）或万得电

力行业指数（882528.WI）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停牌前一个

交易日的收盘点数涨幅超过20%；b） 上市公司股票每日的交易均价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

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停牌前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涨幅超过20%。

（5）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满足前述“调价触发条件”之一后的10个交易日内，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的，调价基准日为首次满足该项调价触发条件的次一交易日。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可且仅可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股份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应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

或120个交易日（不包含调价基准日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

的每股净资产值。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不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可再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

价格进行调整。

（7）股份发行数量调整

股份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格不变，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8）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

上述有关公式对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再作相应调整。

（六）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6230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22年2月28日为基准日，锦兴能源

100%股权评估值为2,104,419.69万元，锦兴能源5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073,254.0419万元，评估结果已经国务

院国资委备案。 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基础，交易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073,254.0419万元。

（七）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发行股份总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取得新增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上市

公司的捐赠，直接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根据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以发行价格2.27元/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727,991,374股，最终以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期间，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 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八）股份限售期

华电煤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

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

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

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华电煤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股份锁定期限内，华电煤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若华电煤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华电煤业同意将

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拟购买资产在本次交易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共同认可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审

计机构在交割日后的6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并由该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确认，上述审计的基准日为

交割日当月月末。 过渡期间，增加的标的资产股东权益由上市公司按其在交割日后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减

少的标的资产股东权益由交易对方按其在《资产购买协议》签署日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进行承担，交易对方应

在上述审计完成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到位。

锦兴能源股东会决议2021年可分配利润中由华电煤业专享的1,917,600,000元在本次交易后由上市公司享

有，该次利润分配不影响标的资产的过渡期间损益。

（十）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如有），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日后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或承担。

（十一）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募集配套资金

（一）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包括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6.80亿元，不超过本次交易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25%，发行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其中，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参与认购不超过22.12亿元。发

行数量及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所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

（二）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的方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包括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

超过三十五名特定投资者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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